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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1

持外國醫學學歷報考國內醫師考

試者，除但書條件外，一律須

經學歷甄試，以維護醫師人力

培育制度及規劃完整性

§28

對於違反領有短期行醫證之相關

規定，及外國醫事人員於我國

醫院從事臨床醫療訓練及教學

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

§41-6

§41-7

教學醫院接受外國醫事人員從事

臨床醫療訓練或教學之相關規

定，以增進國際合作、促進醫

學交流及保障病人安全，並使

現行管理課予法源依據。

醫師法修正重點

為因應國內發生重大災難時，各

國救援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於法

有據，參考相關國家作法，增

訂短期行醫證之管控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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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1：國外學歷參加醫師國考，一律先經學歷甄試

修
正
前

修
正
後

落日條款

國外
學歷 九大國家或地區學歷採認原則

美國、日本、歐洲、加拿大、南非、
澳洲、紐西蘭、新加坡及香港

非九大國
家或地區

學歷
甄試 醫師考試

第

二

階

段

考

試

臨
床
技
能
測
驗(O

S
C
E
)

臨

床

實

作(

48

週)
第

一

階

段

考

試

國外
學歷

學歷
甄試

九大國家或地區
註冊醫師且執業5年以上

效益：醫師人數之管控及法律優位原則，解決現行學歷採認相關爭議

考選部審議通過

111.12.31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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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1-6：核發短期行醫證之管理規定
§ 28 ：排除密醫條款，不屬違法行為

中央主管

機關公告

特殊或緊

急情事時

申請條件

九大國家或地區

領有醫師證書

或許可執業證明

免取得本國
醫師資格

目的：國內發生重大災難時，各國救援醫師之醫療行為，能依法有據。
執業規範強化管理:人數總額控管、定點服務、支援報備限制等。

短期行醫證

2年為限，

得申請展延

在臺執行醫

療業務，不

屬違法行為

核發



取得病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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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1-7：教學醫院接受外國醫事人員來臺從事臨床進
修教學之管理規則

§ 28 ：排除密醫條款，不屬違法行為

臨床進修
臨床教學

教學
醫院

外國醫
事人員

目的：為現行「教學醫院接受外國醫事人員從事臨床進
修或教學申請作業要點」增訂法源依據及相關罰則

外國醫事人員依規

定執行醫療業務，

不 屬 違 法 行 為

向中央
主管機關
申請許可

同類別
醫事人員
現場指導

涉及病人
醫療業務



敬請指教


